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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神秘快递， 里面放着一张保健品宣传册加一张

礼品抽奖券， 还能刮出“一等奖”， 因为这份“天降大

礼”， 不少老人受骗上当， 涉案数十万元……近日， 浦东

新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销售保健品案

中的被告人杨某龙等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畅

神秘快递送达，里边有啥？

“咦？ 我没买东西， 哪里寄来的

快递？” 家住浦东新区的王阿姨收到

了一件“神秘” 快递， 快递盒上清清

楚楚写着自己的名字“王 xx 收”。 打

开一看， 是一份保健品宣传册加一张

礼品抽奖券， 王阿姨一刮就刮出了

“一等奖”， 顺着咨询电话打过去， 王

阿姨走上了“被忽悠” 之路。

“您有些什么疾病？”

“我有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还有糖尿病。”

“那您算是找对人了， 我们公司

有很多保健品就专门针对这些病， 快

递到家非常方便。”

“多少钱？”

“您运气好， 中了一等奖， 能抵

扣 1000 多元！”

就这样， 王阿姨被电话对面这位

“赵经理” 推销后， 心动之下多次购

入了共计 5000 余元的保健品。 然而，

服用这些保健品后并没有感觉身体情

况有何好转。

像王阿姨一样经此遭遇的， 还有

不少来自其他省市的受害者。 公安机

关通过研判，在西安抓获了经营 Y 公

司的犯罪嫌疑人杨某龙、吝某峰、杨某

旗三人。 2023 年 8 月，该案移送到了

浦东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审查起诉。

经查， 自 2022 年 8 月起， 杨某

龙等三人成立 Y 公司， 通过打电话、

寄送快递等方式， 以中奖、 会员福利

等为幌子， 向全国各地中老年人推荐

中老年保健品， 致使多人受骗。

让老人上钩的“一等奖”

每一个受骗的老人都曾莫名收到

一份快递， 同时每个人也都是那个抽

到“一等奖”的“幸运儿”。 杨某龙等人

共印制发放了 5000 多张抽奖券，并声

称一共有 35 个中奖名额，设置三个奖

项，其中一等奖全国限量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 实际上，每张刮

奖券都是“一等奖”，只待收到快递的

老人上钩后主动拨打电话咨询兑奖。

杨某龙负责接通咨询电话并登记信

息，吝某峰、杨某旗及其他客服接线员

负责后续跟进， 实际目的是推销保健

品及公司金卡会员。

“一等奖是多功能躺式按摩椅，但

如果花 2000 元成为公司金卡会员，即

可享受价值 12000 元的四重福利，除

礼品按摩椅外，还包含‘眼贴、鹿茸片、

透骨液’ 等六样保健品和一套细胞修

复液， 并在春节及生日时获得价值

1000 元的礼品。 ”杨某龙等人按照事

先写好的话术单推销后，不少老人“上

钩”成为金卡会员，对于苦恼于价格偏

高的老人， 杨某龙等还会继续推荐稍

便宜的金牌会员或普通会员。

客户个人信息从何而来？

不少受害人此前并未接触过杨某

龙等人及其经营的 Y 公司， 为何会

突然收到他们寄来的快递呢？ 杨某龙

等人是怎么知道这些客户的真实姓

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的？

经审查， 此前犯罪嫌疑人杨某龙

曾在南京一家保健品公司做推销工

作， 离职后还保存着在这家公司累积

的部分客户信息， 与吝某峰、 杨某旗

共同经营 Y 公司后， 三人又在网上

找人购买了不少客户信息。 “由于老

年人注重养生保健， 向他们推销保健

品也更容易， 所以我们专门买的老年

人的个人信息。” 犯罪嫌疑人杨某龙

交代道。

刑事处罚+民事追责跑不了

犯罪嫌疑人杨某龙、 吝某峰、

杨某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以购买

或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经鉴定， 三人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

共计 349 万余条， 并利用上述公民

信息销售保健产品， 共获利 54 万余

元，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相关规定。 2023 年 9 月 27

日， 浦东检察院对杨某龙三人提起

公诉。

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 刑事

检察部门承办检察官将该案线索及时

移送到了本院公益检察部门。 公益诉

讼检察官同步审查后认为， 不论是杨

某龙三人购买的还是从其他公司获取

的客户信息， 都涉及客户的联系电

话、 家庭住址等公民个人信息， 均属

于非法获取， 此行为不仅造成了本案

中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更侵害了不特

定多数人的隐私权， 进而侵害了整个

社会的信息安全，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相

关规定， 三名被告杨某龙、 吝某峰、

杨某旗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

任。 在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后， 浦东检

察院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向法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一是赔礼道歉。 当事人应在国

家级新闻媒体上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 二是消除危

险。 为了消除继续使用、 传播的危

险， 当事人应对涉案微信群等进行注

销， 并永久删除保存在手机等存储媒

介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据。” 公益

诉讼检察官介绍了本案三名被告承担

民事侵权责任的两种方式。

神秘快递里刮出“一等奖”？ 别上当！
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349万条，获利54万元

说
找律师处理离婚诉讼
律所却要签风险代理合同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诗原 傅婷煦

本报讯 在一场离婚案件中， 蔡女

士在前期物色律师时上当受骗， 中途又

在与律所签订合同的过程中“踩坑”。

2022 年， 蔡女士在离婚诉讼中被

“冒牌” 律师邢某欺骗。 随后， 蔡女士

又将与她签订代理合同的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律所”） 投诉至司法局， 因

律所与蔡女士约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未实际收取费用）， 司法局对该律所作

出了警告的行政处罚。 律所不服， 向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判

决撤销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

律所诉称， 蔡女士与前夫对于婚姻

关系的解除没有异议， 仅就夫妻共同财

产分割有争议， 律所接受蔡女士的委托

代理其案件， 是为了处理财产争议。 并

且， 律所只向蔡女士收取了基础律师

费， 未实际收取风险代理费。 因此， 律

所并未违反规定接受委托、 收取费用。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律所与蔡女

士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风险代理费用的

计算及收取方式， 是在婚姻案件中违法

进行风险代理收费。 费用未实际收取不

影响违法行为客观构成， 是否实际收取

可作为违法行为的结果与影响范围予以

考量。 被诉处罚决定认定蔡女士仅支付

基础律师费， 律所实际未收取约定的风

险代理费用， 经裁量作出警告的处罚，

已经充分考量了上述因素。

据此， 上铁法院判决驳回律所的诉

讼请求。

一、哪些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

当事人聘请律师需要支付相应的

律师费， 费用通常有按件收费、 按标

的额比例收费、 计时收费等不同方

式。 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中，

当事人在律所明确告知后， 可与律所

约定实行风险代理， 即按照当事人最

终实现的债权或者减免的债务金额的

一定比例收费。 本案中蔡女士在与律

所签订的《民商案件代理合同》 中约

定除基础律师费 5 万元之外， 还需按

获得支持（或减少损失） 的利益额的

8%另行支付律师费； 双方又在后续

签订的 《民商案件代理合同补充协

议》 中约定， 除基础律师费 3 万元之

外， 蔡女士还需要按照检察院民事监

督结果支付后期律师费， 这就是典型

的风险代理。

法律法规对于风险代理有严格限

制， 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 行政诉

讼案件、 国家赔偿案件、 群体性诉讼

案件、 婚姻继承案件， 以及请求给予

社会保险待遇、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赡养费、 抚养费、 扶养费、 抚恤金、

救济金、 工伤赔偿、 劳动报酬的案件

实行或者变相实行风险代理。

本案中， 虽然律所主张蔡女士与

前夫对于解除双方婚姻关系没有异

议， 其受托处理事项是针对夫妻共同

财产的争议， 但离婚诉讼案件本身杂

糅了配偶之间人身关系、 夫妻共同财

产及债务的分配、 子女抚养等诸多法

律问题， 与普通的民事财产纠纷案件

有本质区别， 这也是法律法规禁止在

离婚案件中适用风险代理的主要原

因。 因蔡女士实际未支付风险代理费

用， 司法行政机关综合考量律所违法

行为的结果和影响范围作出警告处

罚， 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二、 聘请律师时需要关注的事项

1.资质。 律所执业必须具备省级

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 而律师必须持有省级司法行

政机关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 两者均

可以在司法部及属地司法行政机关的

网站上查询。

2.合同。 当事人聘请律师并不是

和律师本人签订代理合同， 而是要和

其所在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由律

所指派律师办理案件。

3.收费。 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约

定， 将律师费支付给律所而非律师个

人， 律所收取律师费后应当向当事人

开具专用发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法》 明文禁止律师私自接受委托、

收取费用。

法官提醒， 聘请代理人切记资

质、 合同、 收费三要素， 通过正规渠

道聘请律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以

免产生不利的诉讼后果。

案


